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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物资供货合同
甲方：  中高后勤服务（云南）有限公司   (以下简称甲方)
乙方：  云南朝隆商贸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乙方)
甲、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在自愿、平等的基础上，协商一致，签订如下协议：
供货内容
产品类别为：保洁物资，产品范围、单价均以附件一《报价单》为准，《报价单》需注明含税单价、不含税单价、增值税发票的税点，具体订购货物以每批次实际《订货明细》为准。如有货品供方无库存时，应当按照需方要求提供同等质量货品并且告知到需求方。
质量及包装
质量及包装均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，并保证产品必须是全新（包括零部件）的，并符合国家质量性能检测标准及产品的出厂标准。
合同期限
本合同期限为壹年。自2025年4月27日至2026年4月26日。
数量及交货方式
在合同期限内，当甲方需要货物时，由甲方项目自行系统推送订单或由甲方联系人提前3个工作日微信向乙方联系人发出《订货明细》，写明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金额（单价以本合同报价单为准）和交货时间、地点。乙方应按《订货明细》载明的交货时间和地点交货。
甲方联系人：施锡梅，电话：18314291098。 
乙方联系人：苏仁容，电话：13888202167
。
任何一方变更上述联系人或电话，应提前3日书面通知对方。除联系人外，甲方其他人员与乙方沟通货物对接的，都未经甲方允许，与甲方无关。

验收及保修
乙方所交货物品种、型号、规格、质量等不符合甲方《订货明细》及乙方交货时甲方当场发现的不合格或瑕疵产品，甲方有权拒收，因拒收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三日内补齐货物。甲方收到货物后30天内可就产品质量问题通过上述电子邮箱/微信提出异议，乙方应负责在三日内调换或修理完毕。调换或修理产品而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产品注明保修期或国家规定有保修期的，乙方按保修期承担保修责任。没有明确保修期的，除日用品、易耗品外，保修期约定为一年。
付款方式
每季度的货物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并且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用（专用/普通）发票（税率为13%）及甲、乙双方盖章确认的结算清单后，甲方应在次月内结清货款。
违约责任
乙方未按《订货明细》规定的时间交货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向甲方支付该批货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，逾期超过30日，甲方除有权收取该违约金外并有权解除合同。
争议解决方式
双方就本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，先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本合同未尽事项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，并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和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其他
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[image: image1.png]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人（委托代理人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（委托代理人）: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云南朝隆商贸有限公司








中高后勤服务（云南）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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